
敬
啟
者
：
本
校
為
協
助
中
四
至
中
六
學
生
瞭
解
學
校
的
制
度
及
建
立
良
好
的
生

活
習
慣
，
謹
訂
於
二
零
一
零
年
九
月
三
日 

(

星
期
五) 

下
午
於
禮
堂
舉
行
好
學

生
守
則
講
座 

。  

貴
子
弟
於
該
日
之
放
學
時
間
亦
相
應
延
遲
至
下
午
五
時
正
。

耑
此
奉
達
，
敬
祈
察
照
，
並
請
填
覆
回
條
是
荷
。 

  
 

此
致 

 

各
位
家
長 

      

二
零
一
零
年
九
月
一
日 

-
---

----
---

----
---

----
---

----
---

----
---

----
---

----
---

----
---

   
   

 

覆  

函 

 

敬
覆
者
：
接
奉
來
函
，
領
悉
九
月
三
日
舉
行
講
座
，
而
是
日
之
放
學
時
間
將
延

遲
至
下
午
五
時
正
。 

  
 

此
覆 

 

香
港
道
教
聯
合
會 

鄧
顯
紀
念
中
學
校
長 

       

二
零
一
零
年
九
月 

 
 

日    
   

  
          

R
ef: 1011-D

C
U

-002  

香
港
道
教
聯
合
會 

鄧
顯
紀
念
中
學
校
長 

劉
志
遠  

 

謹
啟 

家
長
簽
署 

：

  
 

學
生
姓
名 

： 

就
讀
班
級 

： 

班
號 

： 


